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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政职称〔2019〕8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 年

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 年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方

案》已经第三届“双代会”第 2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19年 10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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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19 年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工作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，进一步落实学校办

学主体地位，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广西

壮族自治区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办法》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职

称评审权下放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桂人社规〔2018〕15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发挥职称评审认定的激励作用，全面提升学校办学质量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学校成立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、职称评审认定推荐委员会

和职称评审认定监督小组，分工负责对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工作的

领导、评议推荐和全程监督。（漓院政职称〔2019〕1号）

三、认定系列、类型、对象与条件

（一）高等学校教师、社会科学研究、自然科学研究、实验

技术等 4 个系列按照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19 年高等学校

教师等 4个系列各级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基本条件》（漓院政职称

〔2019〕6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其他辅系列按照自治区职改领导小组或相关系列主管

部门的相关部署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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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认定方式

（一）高等学校教师、社会科学研究、自然科学研究、实验

技术等 4个系列由我校自主认定。

（二）其他辅系列按照自治区职改领导小组或相关系列主管

部门的相关部署文件执行。

五、年度岗位职数使用计划

根据学科专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，学校年度各系列

职称认定数量如下：

拟申报职称系列 中级 初级

高校教师系列 11 0

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系列 2 0

图书资料系列 1 1

小计 14 1

六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发文部署。学校发布年度职称认定工作通知。

（二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对照职称认定条件要求准备申报

材料，并进行网上申报（申报网址：http://www.gxrczc.com/）。

（三）单位初审。基层单位审核申报人材料，并将符合条件

要求的申报人材料统一报送学校职改办。

（四）复核审批。学校职改办复核申报人材料，提出职称认

定意见，提交学校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。

http://www.gxrczc.com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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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校内公示。学校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经校长

办公会讨论同意后，将认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个工作日。

（六）结果公布。学校发文公布职称认定结果，颁发职称证

书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申报人请根据申报计划于 2019年 11月 20日前登录平台进行

申报，逾期平台将关闭申报。

八、纪律要求

（一）职称认定工作关系到广大教职工的切身利益，是一项

政策性、原则性很强、教职工关注度很高的一项工作，各二级学

院，各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高度重视，周密组织，按照学校的

统一部署和工作要求，做好申报受理、材料审核和审议推荐工作。

（二）在资格申报、审核、认定等环节实行“谁审核、谁签名、

谁负责”的管理责任制，保证专业技术资格申报、审核、认定工作

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凡未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开展申报、审核

与认定工作的单位，应立即予以纠正，并视情节轻重追究有关部

门与责任人员的责任，防止发生违反职称评审政策和职称认定工

作纪律的行为，切实维护职称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。

（三）学校职称评审认定监督小组对认定工作进行全程监

督。学校纪委对职称评审监督委员会工作进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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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行回避制度，本年度申报职称认定的人员不得担任

职称评审各相关组织机构的职务工作。

九、投诉举报处理

在职称认定工作过程中发现违纪违规现象，可以书面形式，

署真实姓名，向学校纪委投诉、举报，学校纪委收到投诉、举报

后组织职称评审监督委员会进行调查、处理。

联系地址：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 3号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党政事务部组织纪监办公室

举报电话：0773-8993663

举报邮箱：ljxyjjjc@163.com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

2019年 10月 25日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19年 10月 25日印发

mailto:ljxyjjjc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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